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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五題：企業拯救程序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茂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金融海嘯襲港後，預計有越來越多企業會遇到經營上的困難。然而，

當中有不少企業本身的產品和服務不錯、管理層有一定的質素和誠信，生

意模式亦有一定可為，只因經濟環境惡化過急才陷入財困。不少國家如美

國、英國、澳大利亞及部分亞洲國家現時已訂有法定程序，給財政有困難

的企業一個翻身機會，讓該等企業在「暫止期」內進行債務重組，免遭即

時清盤，從而保住很多員工的「飯碗」。雖然第二屆立法會曾展開審議《公

司（企業拯救）條例草案》，但後來已應政府的建議擱置有關的審議工作。

較早前政府宣布會重新展開有關的立法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立法工作的時間表為何；能否趕及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立法年度

上半年內向本會提交有關的條例草案；如果不能，理由為何； 
 
（二）有否檢討為何未能在第二屆立法會就企業拯救程序成功進行立法；

有否評估是次立法工作的最大障礙為何，以及政府打算如何克服該等障

礙；及 
 
（三）鑑於立法需時，除了繼續推行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外，政府有否

考慮立即採取其他方法和措施，幫助有財政困難的企業及其員工渡過難

關？ 
 
答覆： 
 
主席： 
 
（一）政府正積極重新研究為有財政困難的公司引入企業拯救程序，給予

一些面對短期財政困難但長遠仍有生存能力的公司一個法定的「緩衝

期」，以便公司重組業務或債務，或者尋求注資，從而獲得翻身的機會。 
 
  企業拯救程序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課題，涉及不同持份者的利益，包括

公司股東、管理層、僱員、債權人及從事企業重組的專業人士。我們的目

標，是確保建議的法定程序能在各持份者的利益之間取得合理的平衡。 



 
  我們正覆檢２００１年向立法會提交的《公司（企業拯救）條例草

案》，因應社會各界的意見和海外的最新發展，我們可能需要修訂其中部

分的建議，使擬議的程序更切實可行。待政府內部研究完成後，我們計劃

在今年第四季就擬議法定程序的原則及概念展開公眾諮詢。視乎公眾諮詢

的結果和能否達致共識，我期望最快在明年下半年提交法案予立法會審

議。 
 
（二）據我了解，第二屆立法會審議《公司（企業拯救）條例草案》時，

爭議性較大的問題之一是僱員的欠薪和其他欠款的問題。當時條例草案建

議規定公司在企業拯救程序開始前，須清付僱員所有欠款或設立一個信託

戶口，作為清付僱員所有應得欠款之用。不過，不少商界和專業團體以及

部分議員關注到有關安排將會令公司更難展開企業拯救程序。 
 
  有見及此，政府在２００３年曾考慮就信託戶口向每名僱員支付的欠

款設定上限，而這上限則與假使公司在企業拯救程序展開時清盤，該僱員

從破產欠薪保障基金獲發放的金額掛鈎。至於超逾上限的欠款，則於公司

自願償債安排方案內必須確保十二個月內能全部清償。我們於２００３年

９月發出一份文件，諮詢各有關方面。雖然大多數回應者都對有關修訂表

示支持或無意見，但亦有團體認為，建議對企業拯救仍造成相當大的妨

礙，以及可能對其他債權人的權益造成影響。 
 
  其他較具爭議的問題包括公司董事和高層管理人員須就公司在無力

償債情況下營商負上個人法律責任、企業拯救程序會否被濫用，以及臨時

監管人的費用會否過高等。 
 
  當時，我們認為，設定信託戶口款項上限的建議已適當地顧及僱員及

公司的利益。不過，由於我們預計還有大量工作需要處理，法案的審議工

作將不大可能在第二屆立法會任期內完成，所以我們不建議重新召開法案

委員會以繼續審議條例草案，並於２００４年６月知會法案委員會。 
 
  正如上文所述，我們正覆檢《公司（企業拯救）條例草案》的建議，

研究是否需要作出任何修訂，並將於今年稍後發表諮詢文件，諮詢公眾的

意見。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向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進展。 
 
（三）政府高度關注中小企業在環球金融風暴影響下所面對的困難。為積

極支援香港企業，工業貿易署繼去年３月和１１月推出多項強化「中小企

業資助計劃」的措施後，於１２月再推出一個「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提

供高達１０００億元的信貸保證。 
 
 



  同時，工業貿易署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專責為中小企業

提供免費的營商資訊和實務性諮詢服務，包括就如何應對營運問題提供意

見，讓中小企業在逆境中裝備自己，提高競爭力。我們明白中小企業於金

融危機中面對很多困難，需要一些逆境求存的實用知識和技巧。為此，「中

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會舉辦更多研討會，協助中小企業探討逆境求存

的經營策略和技巧。 
 
  另一方面，雖然銀行的貸款政策原則上屬其商業決定，但香港金融管

理局（金管局）已採取了一連串措施，幫助減輕企業因環球金融風暴而面

對的困難。其中包括在２００８年１０月向所有銀行發出通告，促請它們

繼續支持中小企客戶，以包容及具靈活性的態度處理中小企貸款的需求，

避免倉卒及一刀切式撤銷或調低信貸額度。此外，金管局於２００８年１

１月致信銀行，提醒它們應按照《香港企業財務困難處理守則》，對陷入

財政困難、且涉及多家銀行的貸款客戶，應抱支持的態度，不應倉卒地撤

回貸款、接管有關企業或發出還款令。  

完 

 


